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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A股股票（代码000002，简称万科A）自2015年12月18日13:00起开始停牌。公司于2015年12月

21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之后于2015年12月28日、12月29日、2016年1月5日、1月12日、1

月23日、1月30日、2月6日、2月20日、2月27日、3月5日、3月12日、3月25日、4月1日、4月8日、4月15日、4月22日、

4月29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于2016年1月16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于2016年3月14日披露了《关于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

忘录的公告》。2016年3月17日举行的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万科A股股票

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A股股票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至

不晚于2016年6月18日，公司于3月18日披露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及《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以上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正常推进，取得了一定进展。公司已于2016年3月12

日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集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目前双方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小

组正积极协商交易方案，推动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各方面工作有序推进。

除地铁集团外， 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就拟议交易与另一名潜在交易对手方签署了一份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合作意向书。除上述潜在交易对手方外，公司还在与其他潜在对手方进行谈判和协商。

本次重组较为复杂，交易金额巨大。鉴于本次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

内幕信息泄露及股价异动，保障重组有序进行，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本次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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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6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嘉兴乾德

精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乾德精一” ）的通知，获悉乾德精一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份进行质押。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乾德精一 是 20,000,000

2016年5月5

日

至申请解除

质押登记为

止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5.64% 融资

合计 - 20,000,000 - - - 25.64%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乾德精一共持有本公司股份7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84%。本次部分股份

质押后，乾德精一累计质押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2,2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38%。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2509� � �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2016-040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陈秀玉、陈文团历次权益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秀玉女士，其直接持有公司16,

800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73%。陈文团先生系陈秀玉女士的弟弟，其直接持有公司4,200万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93%。陈秀玉女士与陈文团先生未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但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其在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互为一致行动人。现将陈秀玉女士及陈文团

先生在公司上市后历次权益变动情况汇总披露如下：

一、陈秀玉历次权益变动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430号文核准，公司于2014年6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三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6,441,189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总

股本为400,000,000股，陈秀玉女士持有公司168,000,000股，持股比例为4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

总股本增至456,441,189股，陈秀玉女士持有公司168,000,000股，持股比例减至36.81%。陈秀玉女士因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被动减少5.19%。陈秀玉女士就上述事项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2014年6月25日巨潮资讯网的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2、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

知》（证监发［2015］51号）的文件精神，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价值的认可，陈秀玉

女士、陈文团先生及公司董事、总经理黄如良先生按照11:2:2的比例筹集资金认购了申万宏源天广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并通过该资产管理计划于2015年8月20日和2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购买公

司股票合计2,946,500股，购买均价为14.35元/股。按照上述人员的出资比例分配，陈秀玉女士通过上述资产

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2,160,766股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2015年8月25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3、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向邱茂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61号）核准，公司于2015年12月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共向邱茂国

等45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246,653,327股购买资产，并向黄如良、尤东海合计发行股份5,000,000股募集配套

资金。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为456,441,189股，陈秀玉女士直接持有16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36.81%。本次交易公司合计发行股份251,653,327股，公司总股本增至708,094,516股，陈秀玉女士直接持有

16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减至23.73%。陈秀玉女士因本次交易新增股本导致其在公司的直接持

股比例被动减少13.08%， 陈秀玉女士就上述事项编制了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5年12月28日巨潮资讯网的《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二、陈文团历次权益变动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430号文核准，公司于2014年6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三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6,441,189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总

股本为400,000,000股，陈文团先生持有公司56,000,000股，持股比例为1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

股本增至456,441,189股，陈文团先生持有公司56,000,000股，持股比例减至12.27%。陈文团先生因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导致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被动减少1.73%。

2、2014年7月25日， 陈文团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平台以9.64元/股的价格减持公司14,

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07%。本次减持后，陈文团先生持有公司42,000,000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9.20%。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2014年7月29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天广消防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3、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

知》（证监发［2015］51号）的文件精神，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价值的认可，陈秀玉

女士、陈文团先生及公司董事、总经理黄如良先生按照11:2:2的比例筹集资金认购了申万宏源天广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并通过该资产管理计划于2015年8月20日和2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购买公

司股票合计2,946,500股，购买均价为14.35元/股。按照上述人员的出资比例分配，陈文团先生通过上述资产

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392,867股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2015年8月25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向邱茂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61号）核准，公司于2015年12月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共向邱茂国

等45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246,653,327股购买资产，并向黄如良、尤东海合计发行股份5,000,000股募集配套

资金。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为456,441,189股，陈文团先生直接持有4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9.20%。本次交易公司合计发行股份251,653,327股，公司总股本增至708,094,516股，陈文团先生直接持有42,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减至5.93%。陈文团先生因本次交易导致其在公司的直接持股比例被动减

少3.27%。

三、陈秀玉及陈文团合计权益变动情况

1、陈秀玉女士及陈文团先生直接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

日期

权益变动

方式

本次变动前合计持股 本次变动后合计持股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2014年6月26日 增发新股被动稀释 22,400万股 56.00% 22,400万股 49.08%

2014年7月25日

陈文团减持 1,400万

股

22,400万股 49.08% 21,000万股 46.01%

2015年12月29日 增发新股被动稀释 21,000万股 46.01% 21,000万股 29.66%

2、陈秀玉女士及陈文团先生间接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

日期

权益变动

方式

本次变动前合计持股 本次变动后合计持股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2015年8月20日和21

日

通过资管计划从二级

市场增持

0万股 0.00% 255.3633万股 0.56%

2015年12月29日 增发新股被动稀释 255.3633万股 0.56% 255.3633万股 0.36%

陈秀玉女士及陈文团先生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2,553,63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0.02%。

鉴于陈秀玉女士及陈文团先生在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互为一致行动人， 陈秀玉女士及陈文团先

生共同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对其在公司上市后的历次权益变动进行汇总披露，具体内容详见

刊登在2016年5月7日巨潮资讯网的《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162� � �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2016-045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

于2016年5月6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举行，公司全体共9名董事现场参与了本次会议，全体监事及高管列席

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及决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议案及表决结果的情况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翟美卿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由董事长提名，选举产生第八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三年：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刘运国、谢家伟、修山城，由刘运国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王咏梅、谢家伟、翟美卿，由王咏梅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谢家伟、刘运国、王咏梅、翟美卿、修山城，由谢家伟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翟美卿、修山城、翟栋梁、谢郁武、王咏梅，由翟美卿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由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修山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拟聘任翟栋梁先生担任执行总经理职务、谢郁武先生担任执行总经理

职务、范菲女士担任副总经理职务、鲁朝慧女士担任副总经理职务、陆国军先生担任总经理助理职务、谈惠

明先生担任财务总监职务。以上人员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由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舒剑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刘运国先生、王咏梅女士、谢家伟女士就以上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在本

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过程中，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同时，经我们审阅相关人员的个人简历及相关资料，认为修山城先生、翟栋梁先生、谢郁武先生、范菲女

士、鲁朝慧女士、陆国军先生、谈惠明先生、舒剑刚先生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聘任人员具备了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况。我们同意董事

会聘任以上人员的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七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翟美卿，美国杜兰大学MBA管理学硕士，现任香江集团总裁，香江控股董事长、南方香江集团董事长、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席,�兼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广东省妇

联副主席、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修山城，1965年12月生，1987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大学本科，工学学士学位。1994年至今任香江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03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翟栋梁，1991年5月至1997年8月，历任广州市香江实业有限公司区域总经理、总公司副总经理；1997年9

月至2000年10月，任香江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兼广州玛莉雅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00年11月至2002年12月，

任香江集团董事、常务副总裁兼广州玛莉雅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年1月至今，任香江集团董事。现任

本公司董事及执行总经理。

谢郁武，毕业于复旦大学。1994年至今，先后任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部顾问、广州番禺锦江房地产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聊城香江光彩大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年至2010年4月份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2008年9月至2011年12月27日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08年9月至2015年10月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

公司董事及执行总经理。

范菲，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大学本科学历，教育学学士。2000年11月至2010�年3月份期间任香

江集团行政部高级经理、总裁办公室高级经理，2010年4月至2014年4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4年5�月至

今担任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

刘运国，1966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成本与管理会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与应用专业委员会

委员，财政部会计学术领军人才（首期），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工程第三批特支计划入选者，中国成本

研究会理事，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咏梅，1973年6月出生，2001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注册会计师。曾任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讲师、助教、副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谢家伟，1973年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及注册税务师，现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大华深圳分

所党支部书记，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1996年至2003年间曾就业于一飞、长城等会计师事务所，2003

年至2010年就职于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2010年至今任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合伙人。现任拓邦股份及广聚能源独立董事。

鲁朝慧，毕业于武汉工业大学工民建本科专业，中级会计师及建筑设计工程师职称。1999年至2009年

在广东东明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任职；2009� 年至 2013� 年在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任

职，历任财务经理、助理财务总监及财务总监。2014年4月至2015年9月任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职务。2014�年至2015年9月在香江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任财务副总监职务。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担

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现任香江控股副总经理。

陆国军，2012年12月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8年至2001年任深圳香江装饰大市

场及香江装饰广场总经理；2001年至2007年任南方香江集团总裁助理兼洛阳百年置业有限公司、武汉金海

马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04年至2008年任香江控股监事；2007年至今任香江控股总经理助理。

谈惠明，1961年5月出生，1985年6月毕业于江西大学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1992年获得中级会计师资

格，1997年获得注册会计师资格。1987年至1990年任中国公路桥梁总公司科威特262项目财务经理；1990年

至1995年任江西华兴实业总公司财务经理；1995年至2002年任江西汽车交易市场开发公司财务经理；2002

年至2005年任南方香江集团下属南昌香江商贸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5年至2007年任香江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管理部副经理；2007年至2010年任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0年至2012年7月任香江集团

有限公司资金部总经理；2012年8月至10月任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

监。

舒剑刚，1983年出生，200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学士学位，2007年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

2008年11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7年8月至今任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011年5

月至2012年8月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2012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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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5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会所二楼宴会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8,537,2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董事长翟美卿女士主持会

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董事会秘书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537,279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537,279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537,279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537,279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537,279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537,279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房地产项目拓展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537,279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7,661,004 99.89 876,275 0.11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2016年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537,279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8,529,279 99.99 8,000 0.01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翟美卿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828,235,672 99.96 是

11.02 选举修山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828,235,672 99.96 是

11.03 选举翟栋梁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828,235,672 99.96 是

11.04 选举谢郁武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828,235,672 99.96 是

11.05 选举范菲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828,235,672 99.96 是

11.06 选举李少珍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828,235,672 99.96 是

11.07 选举刘运国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828,235,672 99.96 是

11.08 选举王咏梅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828,235,672 99.96 是

11.09 选举谢家伟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828,235,672 99.96 是

2、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黄志伟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828,235,658 99.96 是

12.02 选举刘昊芸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828,235,658 99.9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793,687 100 0 0 0 0

2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2,793,687 100 0 0 0 0

3 《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2,793,687 100 0 0 0 0

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2,793,687 100 0 0 0 0

5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预案》

22,793,687 100 0 0 0 0

6 《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2,793,687 100 0 0 0 0

7

《关于2016年度房地产项目拓展投资计

划的议案》

22,793,687 100 0 0 0 0

8

《关于201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

的议案》

21,917,412 96.15 876,275 3.85 0 0

9

《关于公司申请2016年银行授信额度的

议案》

22,793,687 100 0 0

10

《关于<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22,785,687 99.96 8,000 0.04 0 0

11.01 《选举翟美卿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22,492,080 98.67 / / / /

11.02 《选举修山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22,492,080 98.67 / / / /

11.03 《选举翟栋梁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22,492,080 98.67 / / / /

11.04 《选举谢郁武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22,492,080 98.67 / / / /

11.05 《选举范菲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22,492,080 98.67 / / / /

11.06 《选举李少珍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22,492,080 98.67 / / / /

11.07

《选举刘运国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

案》

22,492,080 98.67 / / / /

11.08

《选举王咏梅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

案》

22,492,080 98.67 / / / /

11.09

《选举谢家伟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

案》

22,492,080 98.67 / / / /

12.01 《选举黄志伟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22,492,066 98.67 / / / /

12.02 《选举刘昊芸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22,492,066 98.67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议议案1-12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林和熊洁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孙林律师和熊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根据法律意

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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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

于2016年5月6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到监事4名，实到监事4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之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推举张忠华先生、吴光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

期三年。

经监事会会议审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同意选举黄志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七日

附：简历

黄志伟，毕业于暨南大学财务管理专业，中级会计师职称。2003�年至 2008�年在深圳市天音通信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财务部任职，历任出纳、会计主管、财务经理；2008�年至 2010�年在嘉汉板业有限公司财

务部任职财务副经理；2010�年至今在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历任财务部财务管理经理、内控监察部经理

职务。2015年9月2日至今任香江控股监事会主席。

张忠华，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获英国威尔士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5年至2001年，历任香港伟易

达集团审计部审计员、高级审计、审计主管。2001年至2010年，先后任职广东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司内控部

内控主任、内控部经理，广东太古可口可乐惠州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上海竞越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培训咨询

顾问。2010年4月至今历任本公司内控部高级内控专员、审计经理、内控部经理。

吴光辉，出生于1982年8月，200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获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士学位、

法学双专业毕业证。2006年至2011年任职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分所，从事专业审计工作。2009年

起任广州分所审计部审计助理经理。2011年11月至今先后担任本公司财务分析经理、财务总监助理。现担

任公司监事职务。

2016年 5 月 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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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2� � �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16-040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6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5日（星期四）至2016年5月6日（星期五）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5日下午15:00至2016年5

月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16年4月29日（星期五）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玉环县机电产业功能区盛园路1号（原地名：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1－

14号）公司会议室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45,782,741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3.0836%。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45,659,88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0473%。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2,85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63%。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11人，代表股份25,750,4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61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25,627,5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73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122,8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63％。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9,5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2％；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弃权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7,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92％；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05％；弃权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3％。

议案2.00�《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8,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6％；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6,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57％；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05％；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8％。

议案3.00�《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8,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6％；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6,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57％；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05％；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8％。

议案4.00�《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59,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7％；反对122,8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8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27,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29％；反对122,8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47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5.00�《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8,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6％；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6,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57％；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05％；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8％。

议案6.00�《关于2016年度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9,5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2％；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弃权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7,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92％；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05％；弃权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3％。

议案7.00�《关于201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8,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6％；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6,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57％；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05％；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8％。

议案8.00�《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8,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6％；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6,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57％；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05％；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8％。

议案9.0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8,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6％；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6,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57％；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05％；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8％。

议案10.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8,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6％；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6,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57％；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05％；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8％。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议案11.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8,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6％；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6,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57％；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05％；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8％。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议案12.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78,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6％；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6,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57％；反对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05％；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8％。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双环传动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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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通知、召开和出席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16年3月29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6日（星期五）下午15:00；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5日至2016年5

月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6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5日下午15:00至2016年

5月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永太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62号建设科技大厦13楼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7名， 代表股份总数142,198,4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897�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为1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17,192,18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4.1935%；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2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为25,006,2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296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2,198,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756,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2,198,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756,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2,198,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756,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198,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756,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198,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756,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198,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756,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198,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756,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198,4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756,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218,6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60%；反对1,116,7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639,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9767%；反对1,116,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33%� ；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上述第八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此次股东大会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其

他议案均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均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前述

议案均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公司已刊载于2016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凤洲先生、 刘洋先生向大会作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述职报告包括2015年度出席董事会、股东会议、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情况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发表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七日


